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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海關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henzhen.customs.gov.cn/shenzhen_customs/zfxxgk15/2966748/tzgg23/tztg79/403744
3/index.html） 

 

附錄 

 

深圳海关关于进口机动车安全性能检验事宜的通告 

 

为进一步规范进口机动车安全性能检验结果采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海关认可具备机动车检验能力的检验检测机构对进口机动车安全性能的检验结果。

检验能力是指该机构获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和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

可，具备完成《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及《进出口机动车辆检验规程第 4 部分：

汽车产品》（SN／T16884）规定相关检验检测项目的工作能力。法律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

符合相关要求。 

二、进口机动车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可自行选择具备机动车检验能力的检验检测机构出

具安全性能检验结果，海关不指定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 

三、海关经调查核实，对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存在工作质量问题或有违公正独立行为的，

依法依规处理；对进口机动车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存在伪造、变造检验报告，弄虚作假不正当

行为的，依法依规处理。 

特此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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